
覆檢委員會的組成  

 

教育局已成立一個學校投訴覆檢委員團（委員團），委員來

自不同界別的獨立人士，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委任。委員團

設有主席、副主席各一名，及不少於十名成員。  

 

委員團可按需要成立多個覆檢委員會，分別為不同投訴個案

進行覆檢。每個覆檢委員會由下列成員組成－  

 

(i)  委員團主席或副主席；及  

(ii)  兩名其他成員，由委員團委員輪流出任。  

 

如有需要，個別覆檢委員會可邀請不多於兩名非委員（例如

學校人員、教育局代表或專業人士）加入，就個案提供資料

及 /或意見。  

 

覆檢委員會成員須申報利益，如與個案有關的機構及 /或人士

有利益關係，不能參與該項覆檢工作。  

 


